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实施2025年上海援滇专项资金劳务协作项目的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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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人社局：
《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施2025年上海援滇专项资金劳务协作项目的请示》（梁人社请〔2025〕19号）已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原则同意该《请示》。
二、请县人社局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印发《梁河县2025年上海援滇专项资金劳务协作项目实施方案》及《梁河县2025年上海援滇专项资金劳务协作项目（青浦班）实施方案》。
三、请县财政局及时下达2025年上海援滇专项资金，做好资金使用跟踪、监督工作。
四、请县农业农村局做好项目实施的监督、检查、跟踪问效工作。
五、请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人社局，梁河县职业高级中学按照项目资金管理要求严格资金用途，严禁挤占、挪用、截留奖补资金，做好有关材料收集存档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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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县财政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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